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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9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樓都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曾兼副主任委員旭正代理  

四、紀錄彙整：蔡仲苓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之「安平港
船舶交通服務中心新建工程」之容積率訂定」案 

第 二 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 

八、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國土計畫法通過後臺南發展之展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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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會議紀錄： 

第 一 案：「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之「安平港船舶

交通服務中心新建工程」之容積率訂定」案 

說    明：一、申請單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以

下簡稱為:港務分公司」 

二、法令依據：「變更臺南市南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九條。 

三、案情說明： 

（一）安平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新建工程坐落於於龍崗段

29-2（部分）、76（部分）地號等 2 筆土地，其土地

使用分區為港埠用地，按「變更臺南市南區都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案」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九條規定略以:「港埠用地：建

蔽率：70%、容積率由開發單位依實際需要訂定開發

計畫，並提經市都委會審查通過後發布實施」。 

（二）由於現有信號塔位於安平港主航道兩側，高度約 17

公尺，其後方為茂密之防風林，且東側有奇美化學品

儲槽高度 17~24 公尺不等，均影響信號台控制中心之

通視，為改善現有信號台通視不足問題，擬於周邊空

地上新建一船舶交通服務中心兼作為新信號塔台使

用。 

（三）龍崗段 29-2、76 地號 2筆土地總面積約為 10,782.18

平方公尺，安平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坐落基地面積約

為 1347.48 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為 276.66 平方公

尺，總樓地板面積約為 853.95 平方公尺，經核算其容

積率約為 53.2%，爰此、港務公司建議將容積率訂定

為 100%。 

四、開發計畫：詳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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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一、本案考量安平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新建工程係屬航管

安全必要性建設，原則僅同意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申請基地範圍即龍崗段 29-2、76

（部分）、地號等 2 筆土地，面積約為 1347.48 平方公

尺，將容積率訂定為 100%，且為利後續都市設計審

議及管理，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應先向地政事務所辦理地籍分割，並將分割成果逕送

作業單位後，始依規定辦理發布實施。 

二、另南區港埠用地未來發展定位係為自由貿易港區，未

來將採對外招商，為避免未來南區港埠用地零碎開

發，建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應先

行擬具南區港埠用地整體開發計畫並訂定容積率提送

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以作為後續廠商依循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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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 

說    明：一、計畫緣起： 

有鑑於前次原臺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第四次通

盤檢討）自民國 92 年發布實施至今已久，且歷經縣市合

併升格、高齡少子化趨勢、「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定期實施

辦法」修訂等政治、經濟、法令環境變遷，以現今時空

背景檢視原計畫而言，實有檢討必要，故辦理第五次通

盤檢討。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年 4 月 30 日至 103 年 5 月 30

日依法公開展覽 30 日完竣。並分別於 103 年 5 月 13 日

下午 3 時假安平區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14 日下午 3 時

假南區區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16 日下午 3 時假安南區

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20 日下午 3 時假中西區公所禮堂、

103 年 5 月 21 日下午 3 時假北區和順里活動中心、103

年 5 月 22 日下午 3 時假東區龍山社區活動中心舉行共 6

場公開展覽說明會。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共計 200 件，詳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見綜理表。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

林委員峰田、陳委員彥仲、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

卓委員建光、林委員燕山等 7人組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

於 103 年 7 月 3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迄 103 年

12 月 23 日已召開 9次專案小組會議。嗣因配合府內委員

年度調整，經重新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

陳委員淑美、詹委員達穎、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

杜委員瑞良、林委員燕山等 7人組成專案小組，復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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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月 5 日繼續召開第 10 次專案小組會議，迄 104 年 11

月 12 日止，已召開 18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獲致具體初

步建議意見，於 104 年 12 月 22 日提送本會第 48 次大會

審議，經討論除變更十四-3 案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

組建議意見通過，如有未盡事宜，下次會議再予確認。 

八、承上，經彙整尚需確認案件，含變更十四-3 案共計三案，

詳如【附件 1-1】、【附件 1-2】、【附件 2】、【附件 3】，

以上提請討論。 

決    議：一、有關本次再提會討論案件，初核意見詳如【附件 1】、【附

件 2】、【附件 3】。 

二、本次會後如有新增涉及本案之陳情案，請逕提內政部併案

審議。 

三、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更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

更正外，其餘授權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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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尚需確認之變更明細表(變更 14-3 案)及人陳综理表(C10 案) 
附表 1-1、變更明細表(變更第十四-3 案)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十

四

-3 

指 定

公 園

道 及

指 定

計 畫

道 路

兩 側

街廓 

-- 

臺南市

主要計

畫容積

率級距

申請變

更審議

規範 

1.原臺南市住宅區、商業

區現況使用容積已超

越法定容積，為促進市

中心再發展及塑造都

市發展軸線意象，分別

於 98 年 10 月「臺南市

發展軸線第一期地區

（海安路、永華路、林

森路、夏林路、公園南

路及東豐路兩側）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

分專案通盤檢討案」及

98 年 12 月「變更台南

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中，訂定「台南市都市

發展軸線第一期優先

地區容積率放寬許可

規範」，及中西區大面

積容積獎勵，惟其發布

實施至今，經申請案件

審查疑義重新檢視相

關基地申請條件、回饋

公式、申請機制等實有

檢討必要，故併同本次

通盤檢討重新研議容

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

議規範，修正執行疑義

部份，並採變更制，以

落實都市計畫管理需

要。 
2.相關指定街廓、適用申

請基地規模、容積率變

更回饋規定詳見圖

8-12 及附件三、「臺南

市主要計畫容積率級

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

規定辦理。 

 修正後通過。 

1.本案併人陳 C10 案辦

理。 

2.酌予採納人陳建議事

項，新增大同路（中

華路以南部份）及健

康路為指定道路。 

3.本新增規範第四點回

饋辦法，申請人檢附 3

家以上不動產估價師

之土地市價鑑價成果

之規定，建議改由臺

南市政府委託估價師

公會鑑價，成果送臺

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結

果為準，以符公平性。 

4.容積率級距申請指定

街廓涉及歷史街區及

歷史巷道者，先行依

文化主管機關指認歷

史街區及巷道更新圖

資，另配合變更中西

區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作業，將前

述涉及歷史街區範圍

內之街廓適用之相關

申請限制條件、獎勵

與容積移轉配套規定

等，於該細部計畫區

內併行研議，本計畫

僅保留原則性規範。

 針對前次大會決議

「有關變更回饋公

式，含回饋係數、變

更後土地價值認定

等，請規劃單位補充

適用街廓之公告現值

與實價登錄地價資料

後，再提會討論」，

經討論後修正如下：

1.有關公告現值與市價

之關連性部分，經地

政局表示未來臺南市

公告現值擬趨近市

價。且考量變更後土

地市價難以認定，故

參酌各地政事務所公

告現值訂定精神，本

案回饋代金改採「繳

納當期之公告現值」

計算，並以繳交當期

所轄地政事務所公告

為準。 

2.有關回饋公式及回饋

係數部分，經對照分

析實際案例，考量本

次提出之容積率提升

申請規範係屬開發許

可制精神，非全面提

升，故仍維持公展草

案。 

3.公展草案現階容積率

級距申請指定 22M 路

寬道路（西門、成功、

民生、中正）兩側街

廓，考量其位於府城

歷史街區範圍內，為

謹慎評估容積增量對

歷史街區環境之衝

突，故暫予保留，俟

文化主管機關相關歷

史街區及歷史巷道範

圍釐清後，再予研

議。 

3.其餘相關規定依小組

修正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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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人陳综理表(人陳 A51 案) 

編

號 

陳情

人 
位置 

陳情

理由 
建議事項 

備

註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C10 

台南
市不
動產
開發
商業
同業
公會 
103.5.
26 

（變
14-3
案） 

- 

針對貴府公開展覽變
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
五次通盤檢討）案「台
南市主要計畫容積率
及具申請變更審議規
範」，本會提出建言（詳
附件），如蒙俯允不勝
感激。 
1.新增二側街廓容積
申請提升適用道路：
小東路、健康路、東
門路、大同路 

2.適用範圍新增：建築
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
對側有公園、兒童遊
樂場、綠地、河川者，
住宅區容積率得提高
至 240%，商業區容
積率得提高至
320%，且免受下列規
定限制。 

3.申請變更容積率級
距基本條件修改為
(1)申請建築基地面
積不得小於商業區
1000 平方公尺、住宅
區 1500 平方公尺；
(2)臨接較寬道路面
寬在 20 公尺以上。

4.放寬規定臨路寬度
修改為住宅區 30M、
40M；商業區 22M。

5.回饋辦法建議刪除
回饋係數項目。 

6.土地市價建議由變
更容積率後同性質土
地之市價，修改為變
更容積率前同性質土
地之市價。 

7.回饋金繳納建議第
一期繳納由取得建造
執照前，修改為申報
開工前。 

8.退縮建築及都市設
計審議原則建議調整
如下： 

(1)申請基地應自較寬
道路境界線退縮 8
公尺建築。商業區應
自地界線退縮至少
4 公尺建築。 

(2)申請基地住宅區及
商業區應至少取得
合格級以上之綠建
築標章。 

 

酌予採納。 

1.本案併公展十四-3 案辦理 

2.陳情建議新增二側街廓容積申請

提升適用道路，考量路寬層級、

縣市合併後使用強度分派，並剔

除國道交流道聯外道路系統等因

素，同意納入大同路（中華路以

南部份）及健康路。 

3.建築退縮及都市設計審議原則：

同意採以公會建議修正內容，給

予較高使用彈性。 

其餘未便採納建議及理由說明如
下： 

1.有關面臨永久性綠地之建築基地

建議容積率放寬，非屬本變更審

議規範屬指定道路、綠園道等軸

線型放寬性質，建議未便採納。 

2.臨路面寬及基地規模降低：目前

原市申請案共 39 案，僅 1 案面積

小於 1500 平方公尺，且商業區如

面寬降低至 20 米，再加上地界線

退縮 4米，面寬僅餘 12 米，對建

築設計上可能較不具彈性，建議

仍適以大基地較為適宜。 

3.放寬規定適用住宅區：原 22M 指

定道路兩側係針對中西區商業區

為適用對象，故不予增列住宅區

適用街廓。 

4.回饋辦法建議刪除回饋係數項

目：因相關容積獎勵與容積移轉

係以變更後容積率為計算基準，

故維持回饋係數，以反映增量幅

度之差異。 

5.土地市價係指變更容積率後同性

質土地之市價：有關變更回饋之

代金計算，參目前內政部審議案

例及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審議規

範修法精神，皆係以變更後土地

市價為計算標準，以反映土地變

更後價值及確實達成回饋精神，

故應予維持，惟條文酌予修正為

變更後土地之市價，以利執行。 

6.回饋金繳納：原條文係全市性通

案規定，故予以維持第一期於取

得建造執照前繳交。 

酌予採納。

除回饋代金依
變更第十四-3
案改採「繳納當
期之公告現值」
計算，其餘照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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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尚需確認之變更明細表(變更 13-2 案)及人陳综理表(人陳 C21

案) 
 

附表 2-1、變更明細表(變更第十三-2 案)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十

三

-

2 

北區成

功國中

西南側

附帶條

件住宅

區（原

「機

36」用

地）（延

平段

1169-2

4 等地

號） 

中密度住宅

區(附) 

（0.13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與「西門路

以東開元路

以北地區細

部計畫」範圍

內之軍眷區

土地作整體

規劃。 

中密度住宅區

(附) 

（0.13 公頃）

附帶條件： 

配合於細部計

畫劃設為鄰里

性公共設施用

地，以補充該

細部計畫不足

之公共設施用

地。 

1.變更範圍原

係四知五村用

地，其為符合

當時住宅現況

使用及國宅改

建政策需求，

附帶條件變更

為住宅區，該

地區現況為綠

美化開放空間

及部分老舊建

物與臨時建築

使用中，而其

東側地區已完

成國宅改建。

2.為符合原附

帶條件之規劃

意旨與補充該

細部計畫不足

之公共設施用

地，調整附帶

條件內容，後

續細部計畫內

容將其範圍調

整變更為鄰里

性公共設施用

地，並解決南

側鄰接私有地

部分有進出通

道 使 用 之 需

求。 

 修正後通過。 

1. 本 案 併 人 陳

C20、 C21 案辦

理。 

2.本案考量79年12

月 發 布 實 施 之

「擬定台南市北

區 ( 開 元 路 以

北、西門路以東)

細部計畫案」規

定「軍眷村土地

應提供公兒用地

6.43 公頃」時空

背景已變遷，且

於歷次個案變更

及通盤檢討業依

上開規定劃設公

兒用地，故俟後

續與國產署協商

情形，納入刻正

辦理之北區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處

理，主要計畫附

帶條件修訂及範

圍內私有地剔除

則依公展草案及

小組決議辦理。

1.本案經國產署列席代

表補充說明「本案基

地周邊已存在多處公

兒用地，故變更為公

共設施已無必要性；

另依據 79 年細計『軍

眷村土地應提供公兒

用地 6.43 公頃』之規

定，現況執行尚餘

2.6 公頃，唯非集中

由本基地提供，應分

散至各鄰里社區所

用，以符公平性；國

有地處分前予以綠美

化，然非以『依據現

況』作為變更為公共

設施之論述，以符合

理性；本基地屬國軍

改建基金財產，其處

分價款需回饋補償軍

眷，若需劃設為公共

設施，仍應以有償撥

用原則辦理徵收。」

2.業務單位補充說明，

本案原附帶條件經查

尚未執行完畢，若維

持住宅區進行處分，

未來進行開發建築時

仍將因附帶條件而難

以推動辦理。 

3.綜上，本案經討論

後，考量規劃意旨、

附帶條件執行狀況、

公私有土地處分公平

性及週邊私有地出入

合理性，故仍依本案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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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人陳综理表(人陳 C20、C21 案) 

編

號 
陳情人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備註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

決議 

C20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南區分署
臺南辦事
處 
103.8.14 

北區延平
段
1169-24、
1169-84、
1169-85
地號等 3
筆國有土
地 
（變 13-2
案） 

本案  貴府公告
「變更臺南市主
要計畫（第五次通
盤檢討）案」，其
中附帶條件修訂
類編號十三-2，涉
及 北 區 延 平 段
1169-24 、
1169-84、1169-85
地號等 3 筆國有
土地，面積合計
1,518 ㎡，目前都
市計畫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為（住
四）住宅區，經貴
府檢討主要計畫
擬變更附帶條件
為：配合於細部計
畫劃設為鄰里性
公共設施用地，以
補充該細部計畫
不足之公共設施
用地。經查旨揭地
號等 3 筆國有土
地 均 屬 基 金 財
產，且西側隔北門
路 二 段 緊 鄰 公
（兒）N73 用地，
面積達 3,982.51
㎡ 尚 未 開 闢 使
用，再者相鄰地區
方圓 500m，內有
公（兒） N62 、
N71、N72、N74、
N75、N77 等，已
有共 6 處公園用
地可資利用；又查
貴府變更理由之
一，係為解決南側
鄰接私有地部分
有進出通道使用
之需求乙節，應請
貴府辦理都市計
畫整體檢討，且相
關公共設施用地
規劃，非由毗鄰單
一 所 有 權 人 提
供，以避免扭曲都
市計畫公信力，並
考量都市計畫使
用分區檢討變更
之公益性與公平
合理性，以符都市
之均衡發展。 

本案土地原
係四知五村
用地，其原
為大道等六
眷村國宅改
建完成，惟
依 行 政 院
85 年 2 月 5
日台 85 內
03766 號函
結論及國防
部陸軍總司
令部 94 年
10 月 12 日
邢 節 字 第
0940009764
號函復臺南
市「大道國
宅」改建剩
餘地辦竣接
管登記後，
應積極辦理
招標作業，
處理得款挹
注該社區原
眷戶，茲為
國庫財政平
衡，兼顧原
眷戶權益，
及本案土地
已經由行政
機關納入基
金財產，已
有既定處分
計畫，是以
建請貴府維
持原都市計
畫使用分區
為（住四）
住宅區。 

1.經查旨揭延平段

1169-84 地號土地

業於 85 年「變更臺

南市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內由原機關用地變

更為中密度住宅區

之變更理由（略以）

本案土地為四知五

村用地，該地四周

均為住宅區而現況

亦作住宅使用，為

配合眷村改建國宅

政策，故與變更為

住宅區，以利政策

執行。 
2.又此住宅區變更附

帶條件規定「應與

『西門路以東開元

路以北地區細部計

畫』範圍內之軍眷

區土地做整體規

劃。」惟該地區北

側大道新村已完成

國宅改建，為符合

原附帶條件之規劃

意旨與補充該細部

計畫不足之公共設

施用地，本次主計

通檢調整附帶條件

內容為「配合於細

部計畫劃設為鄰里

性公共設施用地，

以補充該細部計畫

不足之公共設施用

地。」 

3.有關貴分署於 103
年 5 月 20 日公告

辦理旨揭土地招

標設定地上權，另

為避免得標人日

後開發執行主計

附帶條件困難與

影響都市計畫變

更、規劃、執行作

業，應審慎考量上

開 都 市 計 畫 事

宜，以免造成公私

兩損。 

未便採納。

1.本案併公展

變 十 三 -2
案 、 人 陳

C21 案 辦

理。 

2. 本 案 考 量

79 年 12 月

發 布 實 施

之「擬定台

南 市 北 區

(開元路以

北、西門路

以東 )細部

計畫案」規

定「軍眷村

土 地 應 提

供 公 兒 用

地 6.43 公

頃」時空背

景 已 變

遷，且於歷

次 個 案 變

更 及 通 盤

檢 討 業 依

上 開 規 定

劃 設 公 兒

用地，故俟

後 續 與 國

產 署 協 商

情形，納入

刻 正 辦 理

之 北 區 細

部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處

理，主要計

畫 附 帶 條

件 修 訂 及

範 圍 內 私

有 地 剔 除

則 依 公 展

草 案 及 小

組 決 議 辦

理。 

併變更編
號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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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備註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

決議 

C21 

吳○錫 
102.7.8 
102.8.8 
103.5.13 
103.6.5 
103.6.13 
103.10.1 

北區延平
段
1169-84
地號 

1.自民國 55 年購

入北區延平段

1180、1180-1 地

號兩筆土地(毗

鄰 該 陳 情 土

地) ，至今土地

周圍仍無道路可

出入通行，且影

響所有權人申請

建造之資格。 

2.南側雖現況為精

忠街，惟僅提供

1181 地號（財團

法人中華基督教

台南浸信會宏恩

堂所有）通行，

兩側圍牆及鐵門

經協調地主不願

拆 除 ； 北 側

1169-84 軍備局

土地亦非符合國

有財產法第 42

條國有非公用不

動產出租（現況

空地、泥土地、

水泥地、綠美化

植栽）及標售（陳

情土地及周邊國

有土地逾 1,650

㎡）相關規定 

3.依 103年 5月 13

日都發局回文，

本案業於「變更

臺南市主要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

討）」變更內容第

13-2 案錄案辦

理。 

4.但國產署於 103

年6月20日公開

標售 1169-84 地

號，且回覆不同

意國有土地通行

使用。 

1.變更部分

1169-84

住宅區為

道 路 用

地。 

2.若 

1169-84

地號土地

被國產署

標 售 出

去，被新

地主圍起

來就真的

無 法 出

入，請儘

速回覆本

案該如何

處理及進

度。 

3.依本次通

檢 13-2

案 內 容

「後續細

部計畫內

容將其範

圍調整變

更為鄰里

性公共設

施用地，

並解決南

側鄰接私

有地部分

有進出通

道使用之

需求。」

請問內政

部多久會

通過來新

闢道路。

 

酌予採納。

1.本案併公

展變十三

-2 案、人

陳 C20 案

辦理。 

2.本案考量

79年 12月

發布實施

之「擬定台

南市北區

(開元路以

北、西門路

以東)細部

計畫案」規

定「軍眷村

土地應提

供公兒用

地 6.43 公

頃」時空背

景 已 變

遷，且於歷

次個案變

更及通盤

檢討業依

上開規定

劃設公兒

用地，故俟

後續與國

產署協商

情形，納入

刻正辦理

之北區細

部計畫通

盤檢討處

理，主要計

畫附帶條

件修訂及

範圍內私

有地剔除

則依公展

草案及小

組決議辦

理。 

併變更編
號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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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尚需確認之人陳案综理表（人陳 A51 案） 

 
附表 3-1、人陳综理表(人陳 A51 案) 

編

號 

陳情

人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備

註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見 

市都委會 

決議 

A51 
林○
花 

中西
區環
河段
222 地
號 
 
現址
為中
西區
大勇
街 183
巷 6號 

本人林○花於民國 60 年間
購 得 「 中 西 區 環 河 段
0222-0000」一地，現址為
中西區大勇街 183 巷 6
號，結果 70 年間運河整
治，房子後面被拆除一部
分（當時市府賠償 6 萬多
元），80 年間前面道路拓
寬，房子前面又被拆除一
部分，於是 10 多坪的房子
只剩 9 坪。自此終於相安
無市居住至今，豈料前陣
子蘇迪勒颱風將屋頂吹
垮，目前 3樓已無法居住，
加上房子老舊，於是打算
重建，故請建築師規劃，
才發現此地在93年都市計
畫中變更為公園預定地，
聽到這消息先是錯愕、不
敢置信，接著憤怒，為何
未被告之土地變更，且是
不是代表不久的將來，土
地又將被徵收，那本人一
輩子的心血豈不付諸流
水。 

如今是以一
種悲傷的心
情寫此陳請
書，本人已
60 多歲，真
的很想在自
己的房子終
老，所以希
望請求將這
地再變更為
之前的住宅
建地，我與
子女商量過
（在能力範
圍內）願意
收購旁邊空
地 （ 地 號
0221，空地
旁目前仍有
幾 戶 住
家），本人真
心乞求長官
們 多 做 考
量，靜候長
官的答覆，
感激不盡。

 

酌予採納。 

1.查 93年 12月發布
實施之「變更台南市
主要計畫(運河兩側
地區)案」變更部分
高密度住宅區為「公
63」公園用地未考量
私有地權屬及地上
物座落狀況，導致地
主權益受損，故建議
參酌土地權屬與現
況，恢復部分「公
63」公園用地為高密
度住宅區。 
2.附帶決議：本案應
請工務局確認公63
用地有無開闢需
求，並就是否需徵
收公園用地內私有
土地提供意見（提
大會之前），俾供大
會討論。 

酌予採納。

考量工務局尚
無開闢計畫，
公 63南段亦包
含零星私人土
地、且部分土
地於原計畫住
宅區時已有建
物，故比照專
案小組原則，
依產權及用地
完整性將原計
畫住宅區部分
恢 復 為 住 宅
區，餘市有公
共設施用地部
分維持公園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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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人陳 A51 案變更後示意圖 

           圖       例 

          公 63 變更為高密度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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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國土計畫法實施後對臺南市發展檢討及展望 

說    明：一、國土計畫法自 86 年起五度進出立法院皆未能完成立法，

於 103 年 7 月 28 日第 6 次函送立法院審議後，終於 104

年 12 月 18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未來總統公布後，由

行政院於 1 年內訂定施行日期。 

二、國土計畫法實施後 2 年內應完成全國國土計畫，全國國

土計畫實施後 2 年內應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後再 2 年內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此後區域計畫法不

再適用。鑑於國土計畫為我國未來最高位階之空間計

畫，爰對於該法之立法重點、執行事項及臺南市區域發

展之初步檢討予以簡要說明。 

決    議：洽悉。 


